临床干细胞中心  细胞系使用协议书
项目名称：                        
甲方（项目主持科室）：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费来源：                          
乙方（合作科室）：临床干细胞研究中心

     科室负责人：   张纯    合作联系人： 俞海燕     联系电话： 38859      
本协议双方就甲方研究                          项目事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合作双方共同恪守。
1． 合作内容

1．研究目标：
2．合作方式：乙方按甲方需求提供细胞系服务
2． 双方分工情况

甲方：具体项目研究实施 
乙方：按甲方需求，提供细胞系：                                     
3． 双方权利、义务与责任

甲方：具体项目研究实施； 
乙方：按甲方需求，提供细胞系等相关服务。

4． 合作研究费用和支付方式

项目合作经费：                     
资金支付方式：                       
5． 成果分配

1. 产权归属：
 (1) 科研成果署名：甲方为第一完成作者，在成果中体现乙方的支持作用

(2) 论文发表：凡甲方利用乙方提供的细胞系进行的科研工作，在论文发表时甲方为第一作者，乙方为参与作者，必须署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干细胞研究中心（Clinical Stem Cell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
(3) 专利申请：甲方为第一作者，体现乙方的支持作用
(4) 后续研究或项目申请：甲方为第一作者，体现乙方的支持作用
2. 成果转让：归甲方
六. 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1.本协议生效期间为项目实施期间；
    2.协议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由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口头无效；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
    3.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条款，导致协议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对方有权变更、解除协议，违约方要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4.执行合同中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协议不能顺利履行时，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应尽快通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5.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拥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6.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原则另行约定，并以附件形式体现。
七、争议的解决办法：

如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办公会仲裁。
八、其它
    1.本协议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持1份，具有同等效力； 
    2.未经对方许可，甲乙双方都不得将本协议内容透露给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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